
118225 - 解释禁止异端和新生事物的两段圣训

the question

在图书馆里有一本圣训经，是德高望重的谢赫伊本•欧赛麦尼（愿主怜悯之）解释的《清廉者的花园》，

在18节禁止异端和新生事物的标题下有两段圣训：扎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说：“凡是异端都是迷误，凡是迷误都会进入火狱。”穆斯林辑录；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谁做了不属于我们教门的事情，则此事是被拒绝的。”希望您能解释一下两段圣训之间的

联系。

Detailed answer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这两段圣训是关于异端的根本圣训，学者们在此基础上确定异端的概念、界限和定律。如果我们汇集这

两段圣训和其它圣训的所有传述，就能够更加详细的理解这个问题。

穆罕默德•侯赛因•吉扎尼博士（愿主佑护之）说：“在纯洁的“逊奈”中有许多圣训，都说明了“异端”这个

词的教法意义，比如：

1 阿尔巴兑•本•萨利叶（愿主喜悦之）传述的圣训：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要谨防所有的新生事

物，凡是新生事物，都是异端；凡是异端，都是迷误”《艾布•达伍德圣训实录》（4067段）辑录

2扎比尔•本•阿卜杜拉（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最诚实的话就是真主的经

典，最好的引导就是穆罕默德的引导，最恶劣的事情就是新生事物，凡是新生事物，都是异端；凡是异

端都是迷误，凡是迷误都会进入火狱。”《奈萨伊圣训实录》( 3 / 188 )辑录

如果这两段圣训阐明异端就是新生事物，则需要看一看在纯洁的“逊奈”中新生事物的意思，比如：

3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传述的圣训：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在我们教门中新生了不属于它

的事情，则此事是被拒绝的。”《布哈里圣训实录》（2697段）和《穆斯林圣训实录》（1718段）辑录

4 在另一个传述中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做了不属于我们教门的事情，则此事是被拒绝

的。”《穆斯林圣训实录》（1718段）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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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观察这四段圣训，一定会发现它说明了立法者眼中的异端的界限和实质，那是因为教法意义上

的异端有三个特殊的限定，只有具备这三个限定的事物才是教法意义上的异端。这三个限定是：

1 新生，

2 把新生事物增加到宗教中，

3 无论通过特殊或者笼统的方式，这个新生事物没有教法依据。

我们在下面阐释这三个限定的意思;

1 新生，

这个限定的证据是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新生了”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凡是新生事物，都是异

端。”新生的意思就是拿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新鲜事物，所有的发明，无论是令人贬斥的或者是令人称

赞的，无论是关于宗教的或者是关于其它方面的，都会列入此类；正因为在现世事务中会产生新生事

物，在宗教事务中也会产生新生事物，必须要用以下两个限定局限“新生”的范围。

2把新生事物增加到宗教中，

这个限定的证据是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在我们教门中”，就是指宗教和法律。新生的意思就是拿来新

鲜事物，并通过任何一种理由把它增加到宗教和归属于教法之中，这个意义会因为以下三种原因之一而

发生：

第一个原因：以真主没有规定的方式接近真主，

第二个原因：超出了宗教的规律，

第三个原因：导致异端的途径。

通过这个限定，排除了各种物质发明、与宗教事务没有联系的现世的新鲜事物、前所未有的新生的各种

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异端，除非是那些以接近真主为由而做的恶事，或者是变成了所谓的宗教

的途径。

3 无论通过特殊或者笼统的方式，这个新生事物没有教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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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限定的证据是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不属于我们教门的事情”，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不是我们教

门的事情”。通过这个限定，排除了通过特殊或者笼统的方式与有教法根据的宗教事务有关的新生事

物。在宗教中新生的，并且有笼统的教法证据的新生事物如：通过间接利益而确定的，如圣门弟子（愿

主喜悦他们）搜集《古兰经》的行为；在宗教中新生的，并且有特殊的教法证据的新生事物如：在欧麦

尔（愿主喜悦之）的时代集体做间歇拜的行为，这是由特殊的教法证据的，犹如复兴被遗弃的教法，这

些例子因时点和地点的不同而大有不同，比如在人们疏忽大意的地方记念真主。

研究一下“新生”这个词的语言意义，可以把有教法证据的事物称之为新生事物，因为教法允许的这些新

生事物，是在被人们遗弃或者无人知晓之后被再次履行，这是相对的“新生”，众所周知，凡是有教法证

据确定其正确性的新生事物，在教法中不能称之为“新生”，也不是“异端”，因为在教法中只是把没有教

法证据的新生事物称之为“新生”和“异端”。

下面是学者们对这三个限定所做的决议：

伊本•拉哲布说：“凡是新生的、被归属于宗教的、没有宗教证据支持的事物都是迷误，宗教与这些新生

事物是毫无关系的。”《各种知识和哲理汇总》( 2 / 128 )

伊本•拉哲布说：“异端指的就是没有教法证据支持的新生事物，至于有教法证据支持的新生事物，则不

是教法意义上的异端，哪怕从语言意义上称之为异端。”《各种知识和哲理汇总》( 2 / 127 )

伊本•哈哲尔说：“凡是异端，都是迷误”指的就是无论通过特殊或者笼统的方式，没有教法依据的新生事

物。《发特赫•巴勒》( 13 / 254 )

伊本•哈哲尔说：“谁在我们的教门中新生了不属于它的事情，则这个事情是被拒绝的”这段圣训是伊斯兰

的原则和基础之一，谁在宗教中创新了没有任何依据的事情，则不值一顾。《发特赫•巴勒》( 5/ 302 )

教法对异端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教法对异端的定义，它就是具备上述三个限定的事物。

对这些限定的综合定义就是：在真主的宗教中新生的，无论通过特殊或者笼统的方式都没有依据的新生

事物；或者更简明扼要的说：就是在宗教中没有依据的新生事物。《了解异端的原则》第18—23页。

敬请参阅（11938）和（864）号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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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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